
公共实验平台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 

 

为避免仪器设备的损坏、丢失，保证公共实验平台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特

制订本赔偿办法。 

一、下列主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相关责任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不听从仪器管理人员的指导，违反仪器操作规程，造成仪器设备损坏。 

2、尚未掌握操作技术或了解仪器性能及使用方法，轻率动用仪器设备，造

成仪器设备损坏。 

3、未经批准，擅自拆卸或改装仪器设备，致使仪器设备损坏。 

4、粗心大意、操作不慎、未按规程操作等人为原因造成的仪器设备损坏。 

5、将仪器设备私用或带出学校造成损坏、丢失。 

6、其它不遵守规章制度等主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 

二、下列客观原因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经鉴定证实，可免于赔偿 

1、在遵守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因教学科研探索等原因或仪器使用的特殊性，

引起的仪器设备损坏、丢失。 

2、因仪器设备使用时间长、频率高或因本身的缺陷、老化等质量问题，在

正常使用过程中的损坏或合理的自然损耗。 

3、因公使用时，仪器设备被抢、被盗造成的丢失，且有公安机关出具的相

关证明。 

4、由于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意外损坏、丢失。 

三、处理办法 

1、仪器设备发生损坏、丢失等事故时，必须立即报告。相关负责人应立即

组织有关人员查明情况和原因。发生被盗或其他重大事故，应保护现场，并立即

通知校、院相关部门，由保卫处立案进行处理。 

2、如仪器设备确实发生损坏、丢失，应遵循《南开大学仪器设备及家具管

理办法》（南发字〔2025〕62 号）第八章损坏和丢失赔偿相关内容，及时处理并

确定赔偿标准，由各仪器分平台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经由学院主管领导上报实

验室设备处。 

3、因责任事故造成仪器设备损失，除按上述处理外，应责令当事人进行检

查，并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情节不严重，造成损失不大，可免于检

讨。如果造成重大损失的，除给予行政处分外，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损坏仪器设备属于多人共同负责的，应根据各人责任大小和认识表现，

分别给予适当处理。 

5、对隐瞒事故或有意包庇者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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